
湖南科技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考生  类别
	□非职高

□职高
	高考科类
	□非艺体类
□体育类  □艺术类
	原宿舍信息
	       园     栋    室

	原所在学院/专业/年级/班级
	              学院
	                专业
	级   班  

	拟转入学院/专业/年级/班级
	              学院
	                专业
	级   班

	本人高考总分
	
	入学当年拟转入专业同一生源地最低录取分数线
	

	相  关

规  定
	①学生在校期间只能申请转专业一次。

②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按照转入专业和年级培养方案培养，其应修课程及学分数、毕业及学位审核标准按转入专业相应年级要求执行。转专业学生原已修课程学分，由转入学院结合目标专业培养方案，进行学分认定；未达到要求的课程，需按转入专业要求补修。

③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不能转专业，以艺术、体育类录取入校的学生不得申请转入非艺体类专业，外校转入、专升本、定向师范生、楚怡工匠计划学生不能转专业。
是否阅读：□是  □否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特  别 

提  示
	原专业与拟转入专业课程相似度小于70%，学生自身感到跟班难度大者，可申请编入下一年级学习（下一年级无可编入班级的不得申请降级）。
是否申请降级：□是  □否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  请

转专业理  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转出学院审查意  见
	院长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转入学院审查意  见
	转入学院领导在签署意见前，必须确认学生是否到转入学院教务办了解拟转入专业培养方案，教务办是否将该生原专业修读课程与拟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比较，并告知学生转入后需要修读哪些课程（特别提醒学生还须补修哪些课程，如何进行学分置换、课程补退、参加课程修读、考试等相关事项）。

学院教务办告知人签名：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院长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审  查

意  见
	在校期间是否有转专业记录：        □是  □否
是否为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学生：  □是  □否

审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